
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土地行政补偿

案件审判白皮书



前 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公民的合法

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

产权和继承权。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照法律规

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。

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

过程中，因合法的行政行为给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

权益造成了损失，由国家依法予以补偿的制度。亦是行政主

体合法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

或行政相对人为公共利益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，

国家弥补行政相对人损失的一种给付救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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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船营法院行政庭土地行政补偿类案件基本情况

土地行政补偿是指在市镇行政区的土地根据政府总体

规划确定的用地范围内，依据土地类型、土地年产值、土地

区位登记、农用地等级、人均耕地数量、土地供求关系、当

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等因素，再依

据片区划分用于土地行政补偿综合计算标准。

土地征收的特点是：1、土地征收具有法定性，根据行

政合法性原则，必须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，遵循一定

的法律程序。2、土地征收具有强制性、公益性，即土地征

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。3、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主体必须是

国家，本身是政府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。4、土地征收的目

的和前提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并以土地补偿为必备

条件。

二、土地行政补偿案件的主要特征

(一)群体性诉讼多，社会影响大

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是对成片土地的开发和利用，涉及人

数众多的利益群体，他们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利益要求，由于

土地是村民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村民对补偿其利益损失的要求

十分强烈，经过多次协商调解均难以解决。

（二）历史遗留问题多，处理难度大

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了数次修改，其中对

于不同层级政府的征地审批权限做了几次调整，在这些调整

的过度阶段会产生执法不统一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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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行政相对人告诉主体错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“国家

征收土地的，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”行政相对人往往告诉的主体并不具

备土地征收的资格。

三、土地行政补偿案件中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原告法律意识淡薄，不知告谁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

发现，原告并不能确定适格的被告，行政相对人往往告诉的

主体并不具备土地征收的资格。

（二）起诉期限把握不好。在土地行政补偿案件中，要把

握好起诉期限的起算日期，除 20 年或 5 年的最长保护期限

外，准确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征迁征地行为的时间非常重

要。国务院法制办有关《关于认定被征地农村知道征地决定

有关问题的意见》中规定：在被征地村、组张贴征地公告的

书面证明或视听资料，被征地农民出具的已张贴公共的证明，

其中公告中注明的届满日期为知道征地行为的起算日期，没

有注明届满日期的，张贴满 10 个工作日为知道征地行为的

起算日期，办理补偿登记、签订补偿协议、领取土地补偿款

或收到补偿款等行为均可以相关行为发生之日为知道的起

算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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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改进的措施和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规范，明确界定征

地的法律基础。土地管理法规定，土地征收的条件是“为公

共利益需要”，但究竟什么是“公共利益”？有关土地管理

的法律法规等均未进一步细化。我们认为，公共利益应当限

于为社会成员共同性的利益需求，这一利益结果并不能归于

任何特定的利益群体，而且公共利益的结果必须增进社会成

员的共同福利。

（二）进一步细化被征地人的程序权利保障。建议立法

进一步完善征地公告程序，明确征地公告属有效发布或送达

的标准，征收村民小组土地的应当在村小组范围内适当方式

公告，确保实际使用土地的村民及时知晓征地方案和补偿安

置方案等内容。进一步细化涉及地上附着物或青苗的评估方

式、标准和程序，保障评估的公平公正。进一步明确涉及征

地补偿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和责任主体，畅通信息公开渠道。

（三）进一步完善征地补偿的各项标准和程序。应非常

具体、明确地规定各项征地补偿款的发放时间、方式、相关

义务主体以及违法责任，明确规定政府不履行与村集体签订

的征地补偿的法律责任。适时提高征地补偿各项标准，特别

对征地后没有再分配到土地的村民，应当规定其可以获得更

多的安置补助费用。

（四）进一步强化行政机关开展征地工作的法律意识和

责任，应当切实负起征地主体责任。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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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，在土地征收问题中，当地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要及

时切实负起责任，预防和化解征地纠纷。要严格遵守土地征

收的法律规定，在进行征地的前期准备工作时，不得对村集

体或村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权利进行剥夺或限制，更不能在未

取得征地批准的文件的情况下破坏土地现状，强行开发土地。

严格控制征地范围，坚决杜绝“少征多占”侵害村民权益的

行为出现。

附录：船营法院土地行政补偿类纠纷典型案例

案例一

案情 原告王某于 2013 年 4 月承包位于吉林市船营区

欢喜乡新兴村三社解放东路约 6500 平方米土地建设房屋和

种植大棚，在大棚内种植蓝莓、云杉等树木。2014 年 6 月，

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发布通告，称“按照吉林市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湿地公园建设项目征收工作的要求，对欢喜乡划定

区域内的土地及地面附着物实施冻结”，王某建设的房屋、

大棚及大棚内种植的树木均在冻结范围内。2015 年 9 月 22

日，被告发布《关于温德河湿地公园重点工程项目土地房屋

实施征收的公告》，公告除公布了征收范围还确定了征收实

施时间及签约期限，签约期限的起始时间为公布分户评估报

告之日。2015 年 10 月，吉林市船营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委

托吉林市惠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价格评估。同年 10 月

26 日，原、被告收到评估单位出具的《价格评估结果分户报

告单》，原告的地上附着物评估价格为 1,161,224.00 元。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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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同时被告组织对土地及原告所有的地上物进行了拆迁。然

而，拆迁完毕后，虽然原告多次敦促，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

由推诿，未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，原告无奈于 2019 年 3

月 19 日正式向被告发出书面《补偿申请书》，而被告接到申

请后，至今未对原告给予正式答复。综上原告认为，被告作

为实施土地征收的行政机关，理应按照相关程序及标准向原

告支付征收补偿款，被告不履行法定义务，其行政行为损害

了原告的合法权益，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征

收补偿款人民币 1,161,224.00 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。

裁判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、

第四十九条第（二）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（一）、（三）

项、第三款之规定，裁定驳回原告王某的起诉。

解读 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四条

“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

作”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

款“国家征收土地的，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，由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”。本案温德河湿地公园项

目用地冻结公告系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作出，吉林市船营

区欢喜乡人民政府不具备土地实施征收主体资格，故王某的

告诉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。

http://135.0.0.202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xMDAxMTI0MjY%3D&language=中文
http://135.0.0.202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xMDAxMTI0MjY%3D&language=中文
http://135.0.0.30:168/detail?record=1&ChannelID=1&randno=20692&resultid=4987&presearchword=%62%69%61%6f%74%69%3d%28%d0%d0%d5%fe%cb%df%cb%cf%b7%a8%29
http://135.0.0.30:168/detail?record=1&ChannelID=1&randno=20692&resultid=4987&presearchword=%62%69%61%6f%74%69%3d%28%d0%d0%d5%fe%cb%df%cb%cf%b7%a8%29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8%BF%E5%B1%8B%E5%BE%81%E6%94%B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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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

案情 原告张某于 2013 年 4 月承包位于吉林市船营区

欢喜乡新兴村三社解放东路约 6500 平方米土地建设房屋和

种植大棚，在大棚内种植蓝莓、云杉等树木。2014 年 6 月，

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发布通告，称“按照吉林市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湿地公园建设项目征收工作的要求，对欢喜乡划定

区域内的土地及地面附着物实施冻结”，原告建设的房屋、

大棚及大棚内种植的树木均在冻结范围内。2015 年 9 月 22

日，被告发布《关于温德河湿地公园重点工程项目土地房屋

实施征收的公告》，公告除公布了征收范围还确定了征收实

施时间及签约期限，签约期限的起始时间为公布分户评估报

告之日。2015 年 10 月，吉林市船营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委

托吉林市惠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价格评估。同年 10 月

26 日，原、被告收到评估单位出具的《价格评估结果分户报

告单》，原告的地上附着物评估价格为 1,448,545.00 元。于

此同时被告组织对土地及原告所有的地上物进行了拆迁。然

而，拆迁完毕后，虽然原告多次敦促，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

由推诿，未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，原告无奈于 2019 年 3

月 19 日正式向被告发出书面《补偿申请书》，而被告接到申

请后，至今未对原告给予正式答复。综上原告认为，被告作

为实施土地征收的行政机关，理应按照相关程序及标准向原

告支付征收补偿款，被告不履行法定义务，其行政行为损害

了原告的合法权益，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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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补偿款人民币 1,448,545.00 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。

裁判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、

第四十九条第（二）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（一）、（三）

项、第三款之规定，裁定驳回原告张某的起诉。

解读 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四条

“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

作”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

款“国家征收土地的，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，由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”。本案温德河湿地公园项

目用地冻结公告系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作出，吉林市船营

区欢喜乡人民政府不具备土地实施征收主体资格，故张某的

告诉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。

案例三

案情 原告张某于 2013 年 4 月承包位于吉林市船营区

欢喜乡新兴村三社解放东路约 6500 平方米土地建设房屋和

种植大棚，在大棚内种植蓝莓、云杉等树木。2014 年 6 月，

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发布通告，称“按照吉林市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湿地公园建设项目征收工作的要求，对欢喜乡划定

区域内的土地及地面附着物实施冻结”，原告建设的房屋、

大棚及大棚内种植的树木均在冻结范围内。2015 年 9 月 22

日，被告发布《关于温德河湿地公园重点工程项目土地房屋

实施征收的公告》，公告除公布了征收范围还确定了征收实

http://135.0.0.202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xMDAxMTI0MjY%3D&language=中文
http://135.0.0.202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xMDAxMTI0MjY%3D&language=中文
http://135.0.0.30:168/detail?record=1&ChannelID=1&randno=20692&resultid=4987&presearchword=%62%69%61%6f%74%69%3d%28%d0%d0%d5%fe%cb%df%cb%cf%b7%a8%29
http://135.0.0.30:168/detail?record=1&ChannelID=1&randno=20692&resultid=4987&presearchword=%62%69%61%6f%74%69%3d%28%d0%d0%d5%fe%cb%df%cb%cf%b7%a8%29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8%BF%E5%B1%8B%E5%BE%81%E6%94%B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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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时间及签约期限，签约期限的起始时间为公布分户评估报

告之日。2015 年 10 月，吉林市船营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委

托吉林市惠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价格评估。同年 10 月

26 日，原、被告收到评估单位出具的《价格评估结果分户报

告单》，原告的地上附着物评估价格为 370,754.00 元。于此

同时被告组织对土地及原告所有的地上物进行了拆迁。然而，

拆迁完毕后，虽然原告多次敦促，但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推

诿，未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，原告无奈于 2019 年 3 月 19

日正式向被告发出书面《补偿申请书》，而被告接到申请后，

至今未对原告给予正式答复。综上原告认为，被告作为实施

土地征收的行政机关，理应按照相关程序及标准向原告支付

征收补偿款，被告不履行法定义务，其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

的合法权益，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征收补偿

款人民币 370,754.00 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。

裁判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六条、

第四十九条第（二）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（一）、（三）

项、第三款之规定，裁定驳回原告张某的起诉。

解读 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四条

“市、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

作”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

款“国家征收土地的，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，由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”。本案温德河湿地公园项

http://135.0.0.202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xMDAxMTI0MjY%3D&language=中文
http://135.0.0.202/document/show?collection=legislation&aid=MTAxMDAxMTI0MjY%3D&language=中文
http://135.0.0.30:168/detail?record=1&ChannelID=1&randno=20692&resultid=4987&presearchword=%62%69%61%6f%74%69%3d%28%d0%d0%d5%fe%cb%df%cb%cf%b7%a8%29
http://135.0.0.30:168/detail?record=1&ChannelID=1&randno=20692&resultid=4987&presearchword=%62%69%61%6f%74%69%3d%28%d0%d0%d5%fe%cb%df%cb%cf%b7%a8%29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88%BF%E5%B1%8B%E5%BE%81%E6%94%B6


9

目用地冻结公告系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作出，吉林市船营

区欢喜乡人民政府不具备土地实施征收主体资格，故某的告

诉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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